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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3WF202
40729035

来电
    青州市东夏镇东夏村，私人企业
李某，往农田排企业废水，农田被黑
水废水污染。

潍坊市
青州市

水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28052反映的内容基本一致。
    7月30日，青州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东夏镇政府、青州市农业农村局、青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群众信访
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反映山东东港肥料有限公司，位于青州市东夏镇西夏村东南，法定代表人李某，主要从事复混肥料生产销售。主要原料为尿素、
硫酸铵、磷酸一铵等，生产工艺为原料破碎-搅拌-造粒-烘干-冷却-分筛-称重-成品-入库。该企业复混肥项目生产过程中无废水产
生。2023年7月以来，该企业因市场原因长期停产。7月28日，受台风“格美”影响，东夏镇短时降雨较大，导致该企业内部积水严重，将
少量生产原料冲入厂区东侧农田，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联
合东夏镇政府已要求企业进一步完
善厂区雨水导排系统，避免对周边
环境造成影响。

    加强常态化监管巡查，
发 现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及 时
查处。

已办结 无

36
D3WF202
40729036

来电

    高密市夏庄镇齐家村，村东侧两
千二百亩土地，在2012年全部征用，
破坏土地，在土地倾倒垃圾，农田无
法耕种。

潍坊市
高密市

固废

    7月30日，高密市政府组织高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夏庄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夏庄镇齐家村实为綦家村，该村村东是高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查，为建设高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2年
夏庄镇政府对綦家村所属的1242.03亩土地进行了流转，并依法依规完成土地流转合同签订、土地补偿等工作，国土空间规划为建设
用地区。流转以来，该片土地已分期分批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暂未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由夏庄镇政府组织耕种。现场核查，未发
现有倾倒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地块，该片区域内仅有一处地块堆放有煤渣，占地面积约计11.6亩，于2018年11月，将该处周边共
计47.23亩农用地批复为建设用地（鲁政土字〔2018〕1314号），包含堆放煤渣的11.6亩。卫星影像图显示，该地自2020年9月以来存放煤
渣，系在土地农转用之后。

部分
属实

    高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夏
庄镇政府严格监督高新区用地情
况，坚决杜绝乱占耕地和违规建设
行为。

    规范用地秩序，盘活闲
置低效土地，提高利用效益。

已办结 无

37
D3WF202
40729037

来电
    寿光侯镇老二中旧址被用作储
藏鸡粪，产生异味，影响居民正常生
活。多次反映未果。

潍坊市
寿光市

大气

    7月30日，寿光市政府组织侯镇政府、寿光市农业农村局、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寿光市耕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寿光市侯镇原五台乡老二中旧址用于贮存畜禽粪污，作为生产有机肥原料。前期，针对该
企业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行为，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于2024年7月19日对该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潍环罚

〔2024〕SG032号）。为有效解决异味问题，侯镇政府会同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多次现场督促该企业将院内裸露地面进行硬化，
并将堆存的畜禽粪污落实好薄膜覆盖、除臭消洒及降尘措施，防止异味扩散。
    2.7月30日现场检查时，院内主要道路、场地已全部硬化，院内畜禽粪污已使用塑料膜覆盖。7月30日下午，侯镇政府委托第三方检
测机构对该存放点上风向、下风向分别进行了臭气浓度布点检测，结果显示符合标准要求。

属实

    侯镇政府要求该企业建设密闭车
间并配套异味整治设施，力争2024年11
月底前完工；待密闭车间建成后，将院
内的畜禽粪污清运进密闭车间处置，
清理过程中落实好除臭消洒、卫生整
治等措施，消除异味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在密闭车间建成之前，禁止畜禽粪
污进场。

    侯镇政府督促该企业持
续落实好堆存场地薄膜覆盖、
除臭消洒及降尘措施，并定时
喷洒除臭剂，防止粪污异味远
距离扩散，最大程度控制异
味，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阶段性
办结

无

38
D3WF202
40729038

来电

    高密市密水街道大尹村村东养
狗场，粪便乱倒至村排水沟，产生异
味。做狗食产生大量异味并且产生烟
雾，犬吠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居民
休息。

潍坊市
高密市

固废

    7月30日，高密市政府组织高密市农业农村局、高密市公安局、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密水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
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高密市劲特养殖厂，位于高密市密水街道大尹村村东，经营者邱某鹏。经核查，该狗场占地6亩，犬只均在笼中圈
养，现饲养成年金毛犬78只。犬只在院落分散饲养，现场无明显异味。养殖粪便两天清理一次，用于院内种植树木做肥料，不存在粪
便乱倒至村排水沟问题。该养殖厂喂养以成品狗粮为主，院子东侧有一个加工狗食的大锅灶，有时会用木柴煮鸡架，现场无腥臭味。
该养殖厂东、南、北三侧均是田地，西侧隔6米南北走向乡村路外有1住户，有一定噪声影响。

属实

    高密市农业农村局、密水街办
协调养殖厂将西侧犬只进行东移，
落实散户养殖规范，清理后的粪便
进行遮盖。

   减少养殖粪便异味和噪
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已办结 无

39
D3WF202
40729039

来电

    1.临朐县刘某德在东城街道张
家崖村北开办金石洗沙厂，占用山旺
镇黄山店村耕地6-7亩，进行洗沙作
业，在村西南角挖60-70亩耕地，无相
关手续，产生大量扬尘。2.刘某德在
东城街道贾家庄村挖掘基本农田10
余亩，用洗沙泥水填埋，污染地下水。
3 .刘某德挖掘东城街道王家沟新村
村北一处山体，导致山体变形明显。

潍坊市
临朐县

生态

    7月30日，临朐县政府组织东城街办、县矿管办、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临朐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金石洗沙厂实为临朐县金石建材有限公司，位于东城街道前蒋家河村，法定代表人张某军，环保手续齐全。2018
年11月临朐县金石建材有限公司与刘某德签订租赁协议，由刘某德进行生产经营。投诉人反映的占用山旺镇黄山店村耕地6-7亩，实
为该村村民种植大棚和玉米，不存在洗砂作业。投诉人反映的在村西南角挖60-70亩耕地，实际面积约35亩，土地性质为设施农业用
地和其他草地，2023年5月山旺镇在此处进行图斑整改，整改面积7.18亩，无物料外运现象。目前部分地块种植玉米，其余地块长满杂
草，未发现私挖盗采问题。2024年7月10日，东城街道办事处巡查发现该企业私自加装洗砂设备，在厂区内进行洗砂，且无相关洗砂手
续，已责令其拆除洗砂设备，7月15日出料杆已拆除完毕。
    2.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地点位于东城街道贾家庄村西北，土地面积共11亩，性质为耕地。2021年1月刘某德将购买的山旺镇战家
庄村原砂场尾料，暂存于此处。2021年6月2日，该处出现违法图斑，立即责令其将砂场尾料全部清除，进行复耕。2021年6月29日尾料全
部清理完成，并复耕，不存在挖掘基本农田、填埋洗砂泥浆问题。
    3.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东城街道王家沟新村村北山体实为村民承包的荒坡，未发现山体变形。2023年5月6日，东城街道办事处
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周某华在此处采挖岩砂，并非刘某德采挖。因周某华非法采挖岩砂涉嫌犯罪，2023年10月9日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该案件移交县公安局，县公安局于2023年10月10日对周某华涉嫌非法采矿进行刑事立案。

部分
属实

    东城街办已加强对临朐县金石
建材有限公司监管，确保严格按照
审批要求进行生产。7月30日东城街
办已委托山东新航工程项目咨询有
限公司对贾家庄村地下水井进行取
样检测，待出具检测报告后依法进
行处理。

    1.加强监管，督促临朐县
金石建材有限公司按审批要
求进行生产经营。
    2.加强巡查监管，严厉打
击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

阶段性
办结

无

40
D3WF202
40729040

来电

    安丘市经济开发区锦湖路和青龙
湖路交叉口南300米丁字路口向东100-
200米，通用机械有限公司斜对过，蓝
色大门，有标识牌为园艺场仓库。该仓
库内进行露天喷漆作业，无环保设备，
吊装作业无防护，厂区内扬尘较大，土
地手续不合规。先前进行反映未解决。

潍坊市
安丘市

大气

    7月30日，安丘市政府组织安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安丘分局、安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丘市应急管
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被投诉反映的“仓库”实为一块空地。总占地约9.2亩，东西约118米，南北约52米，土地性质为耕地。目前，由宿某东承包，有土地承包
合同。
    2.投诉人反映的“该仓库内进行露天喷漆作业，无环保设备，吊装作业无防护，厂区内扬尘较大，土地手续不合规”问题。经核查，
宿某东于2023年7月将少量二手筑路机械设备存放于此空地，属于违规压占耕地。现场检查时，现场无吊装作业设备，无施工人员，无
喷漆作业情况，无厂区内扬尘情况。

属实

    安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向
宿某东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和《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已
于8月2日完成设备清除。对违规压
占耕地行为进行整改。

    对违规压占土地的设备
进行彻底清理。加强巡查，避
免类似问题发生。

已办结 无

41
D3WF202
40729041

来电

    诸城市贾悦镇太古庄村，村子东
西南北侧都有垃圾，在341河道只有
两个垃圾桶，其余地方没垃圾桶，导
致垃圾随意倾倒，严重影响环境。

潍坊市
诸城市

固废

    7月30日，诸城市政府组织贾悦镇政府、诸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问题位于贾悦镇欧美尔社区太古庄一村、太古庄二村、太古庄三村，毗邻341国道，非信访件所述河道。三个村列入整
体搬迁计划，已搬迁381户，剩余150户，目前共有垃圾桶20个，符合《诸城市城乡环卫一体化保洁项目说明》每10户配备1个垃圾桶的要
求。现场检查时，341国道太古庄段沿路有6个垃圾桶，村周边有生活垃圾散落。

属实

    贾悦镇政府、诸城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组织环卫保洁公司和网格人
员对村庄周边生活垃圾进行清理；
合理安排垃圾桶布局，在村内增设4
个垃圾桶，在341国道旁增设2个垃圾
桶，方便群众日常使用。

    贾悦镇政府、诸城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对村庄周边生
活垃圾进行清理；加强巡查
清理和宣传引导，保持村庄
干净整洁。

已办结 无

42
D3WF202
40729042

来电

    经开区济青高速和潍州路交叉
路口西北角，祥凯文华未来之光，小
区南边建立大型垃圾转运中心，距离
居民住所直线距离240米，距离学校
500米，举报人认为该垃圾场规划不
合理。

潍坊市
奎文区

其他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25029、D3WF20240726015、D3WF20240727003、D3WF20240728074信访件内容基本一致。
    7月30日，奎文区政府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北苑街办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目前奎文区日均产生生活垃圾约450吨左右，现有的小型转运站均位于市中心区域，部分建在居民小区内部紧靠居民楼，使用
均已超过二十年，处于超期服役阶段，生产工艺和设施设备老旧。为彻底解决现有老旧转运站影响城市整体形象和居民生活品质、
安全风险隐患突出等问题，奎文区计划建设新型环保的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
    2.计划建设的垃圾转运站地块位于奎文辖区，“未来之光小区位于该地块北侧，属于经济开发区。该地块最北端与该小区最南侧
楼栋直线距离约为420米，与经济开发区文华未来学校最南侧楼栋直线距离约为605米，且有青银高速及高速两侧各50米绿化隔离
带。根据《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第2.2.1条相关规定，建设大型Ⅱ类生活垃圾转运站距周边建筑应大于或等于20米，
该项目与周边建筑距离符合国家规范要求。
    3.该垃圾转运站项目计划采用徽派建筑风格、全地下作业模式，逐步更新配备新能源压缩式垃圾车，安装新材料噪音隔离带、
“离子新风系统”“空间喷淋降尘除臭系统”等完善的除臭、降噪、灭菌系统，垃圾渗滤液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管网，垃圾收运车辆
作业时间和路线经科学合理规划，不会对未来之光小区、文华未来学校等周边环境和居民高峰出行产生影响。2024年6月4日-5日，奎
文区、经济开发区相关街办和社区人员组织部分业主代表赴青岛、扬州两地对已建成的全封闭和半封闭大型垃圾转运站的区位规
划、运营等进行了实地考察，群众代表均无异议。

部分
属实

    奎文区政府将结合实际情况，
一是将垃圾处理设备由半地下改为
全地下封闭设计；二是加强与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协调配合，计划再次
组织相关街办、社区人员及业主分
批次赴青岛实地考察已建成的全地
下大型垃圾转运站的区位规划、运
营等情况，进一步完善设计方案，做
好意见征求和工作对接；三是畅通
沟通渠道，配合做好对投诉群众的
政策解读及思想疏导工作。

    奎文区政府加强与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沟通协调，做
好周边居民群众工作。按照
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和审批程
序稳步推进奎文区生活垃圾
转运站建设工作。

阶段性
办结

无

43
D3WF202
40729043

来电
    昌邑市饮马镇山阳村，村子沿河
沙场，村民多在夜晚偷挖沙子，挖沙
后用土进行填埋，破坏耕地。

潍坊市
昌邑市

其他

    7月30日，昌邑市政府组织饮马镇政府、昌邑市公安局、昌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昌邑市水利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
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昌邑市饮马镇山阳村位于昌邑市饮马镇西部，西邻潍河，北邻宝通街，耕地面积5032亩，潍河山阳村段长3.8公里。为监管盗挖河
砂资源问题，昌邑市加强巡河力度，在潍河山阳段沿线设置护砂看护管理房2处、监控摄像头10个，水利执法人员与山阳村干部24小
时值班值守。前期，在潍河山阳村段曾发现有村民用电动三轮运送河砂现象，已现场要求其将河砂倒回原处。近日执法人员多次对
周边排查，未发现非法挖砂后用土填埋耕地受到破坏问题。

属实

    饮马镇政府、昌邑市水利局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教育，严格落
实河长制工作要求，继续实行24小
时值班值守，结合工作人员现场巡
河、监控摄像头技术管理等手段，加
强对潍河河砂监督管理，严厉打击
盗采河砂违法行为。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
教育，严格落实河长制工作要
求，继续实行24小时值班值
守，结合工作人员现场巡河、
监控摄像头技术管理等手段，
加强对潍河河砂监督管理，严
厉打击盗采河砂违法行为。

已办结 无

44
D3WF202
40729044

来电
    临朐县东城街道华建铝业一分
厂，无污水处理设备，怀疑其将污水
排入地下。

潍坊市
临朐县

水

    7月29日，临朐县政府组织东城街办、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临朐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山东华建铝业有限公司一分厂位于潍坊市临朐县城沂山路东首，主要从事铝型材加工项目，建有污水处理站一
座，污水处理工艺为酸碱中和，目前污水处理站中存有少量雨水。该公司于2023年10月停产，2023年11月3日注销排污许可。调阅其
2023年以来的用电记录发现，2023年10月份以后企业用电量明显下降，10月份以前用电量约30000千瓦时/天，10月份以后用电量约600
千瓦时/天，主要是设备维修及生活电量。企业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无生产痕迹，未发现污水外排现象。

不属实
    加强企业监管，杜绝出现私自
恢复生产现象。

    加强企业监管，杜绝出
现私自恢复生产现象。

已办结 无

45
D3WF202
40729045

来电

    高密市朝阳街道东观音堂村海
涛纺织厂前期排放污水到村委路上，
目前积聚在温家熟食楼后水沟中，尚
未清理，异味严重，颜色发乌、发白。

潍坊市
高密市

水

    7月30日，高密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朝阳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是高密市海涛纺织厂，位于高密市朝阳街道东观音堂村，环保手续齐全。该厂现有三条浆纱线，两用一备，生产工
艺：整经-上浆-烘干。平时不产生废水，仅在浆纱机停产时会剩余少量未用完的淀粉浆液排到沉淀池中，今年来该厂浆纱机未停产，
现场查看，沉淀池内无浆液。经核查，因近期高密市多次暴雨，该厂区南侧雨水倒灌进入该厂，导致厂内积水严重。为解决倒灌问题，
减少损失，该厂用水泵对厂内积水进行了强排，汇流到温家熟食楼后水沟中。现场勘察，该段水沟地势低洼，周边雨水汇集后，颜色
呈泥黄色，无明显异味。

属实
    朝阳街办组织人员于7月30日
开始将水沟内积水抽至百脉湖大街
市政管网，8月1日下午已基本抽完。

    加强监管督导，严防企
业偷排，积极抽排积水，降低
环境影响。

已办结 无

46
D3WF202
40729046

来电

    诸城市林家村镇大麻沟社区张
某华在社区东北角挖沙，具体位置在
贤河村东头路往北1公里处。大量挖
沙导致目前该区形成水坑 ，破坏
土地。

潍坊市
诸城市

其他

    7月30日，诸城市政府组织林家村镇政府、诸城市公安局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水坑位于林家村镇大麻沟社区大麻沟村东北地势低洼河滩地，紧靠胶河，大麻沟村将该河滩地承包给村民管某
森，现种植杨树。现场核查时存有长约360米，宽约8米，深1.5米的水沟，周边栽植白杨树，水沟长满荒草，未见新的采挖痕迹。
    信访件反映的张（某）华实际为大麻沟村负责人。2019年9月大麻沟村进行新农村建设，实行“五化一通”。经村民代表、党员、村
“两委”成员同意，在原承包户管某森杨树地里挖一条排水沟，挖出的沙子用于本村“户户通”水泥路建设，属于公益事业建设。

属实
    林家村镇开展常态化巡查，及
时发现问题，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林家村镇落实网格化监
管责任，加强巡查，杜绝私自
挖沙行为。

已办结 无

47
D3WF202
40729047

来电
    山东潍坊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
非法向外转运废液，在厂区内埋危
废。多次反映未解决。

潍坊市
滨海区

固废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24043信访件内容基本一致。
    7月30日，滨海区管委会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滨海分局、绿色化工园开发服务中心等单位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有关情况如下：
    1.关于反映“偷埋化工危废”和“多次反映未解决”的问题。2023年8月曾接到反映海利尔化工填埋危废的群众举报，经挖掘发现填
埋情况，并经有危废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鉴定填埋物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针对此违法行为，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滨海分局已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并对现场和清理出的固体废物合规处置，于2023年8月30日完成清理。处理完毕后仍多次举报，2024年4月25日，委托第
三方机构布点211个，探测深度6米，对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厂区进行地勘作业，未发现生产厂区存在异常情况。2024年7月30
日、31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反映的“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危废库东侧，九号车间西窗外3米”区域进行了加密地勘作业。根据原
地勘布置图对危废库东侧区域加密布点5个，深度6米；九号车间（丙硫菌唑）西侧区域加密布点4个，深度6米，未发现投诉人反映区域
存在异常情况。
    2.关于反映“非法运输化工危废”的问题。2024年1月-6月实际危险废物产生总量为42071.2703吨，转移总量为42740.02吨，产生量与
转移量基本相符。危险废物的转移、处置均与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签订了处置合同，危险废物运输公司、运输方联系电话、运
输车牌号、接收处置企业等相关信息均可追溯。

部分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滨海分局将
强化对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废
水、危险废物等产生、收集、贮存、处
置等环节监管力度。若发现偷埋、偷
排等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进
行查处。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滨海
分局将持续加强对山东海利
尔化工的监督监管力度，确
保企业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污染物达标排放、固体废物
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已办结 无

48
D3WF202
40729048

来电
    昌邑市围子街道张家庄村，从南
侧数第二条村东西路，雨水管道被村
民用土填埋。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潍坊市
昌邑市

其他

    7月30日，昌邑市政府组织围子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雨水管道填埋处位于昌邑市围子街道辛隅社区张家庄村北侧的东西大街中段。该路段北侧住户家中地面高于路
面近1米，南侧住户低于该路面近0.5米，雨季时该路段雨水沟内存水，造成南侧住户家中地面溢水返潮损坏家具。为此，村委在不影
响该路段雨季排水的情况下，对该段排水沟进行了回填处理，该路段雨水可通过东西大街街面排入南北大街主排水沟中。

属实
    昌邑市围子街办加大巡查监
管，持续关注该路段雨季排水情况，
确保村民正常生活秩序。

    加大巡查监管，持续关
注该路段雨季排水情况，确
保村民正常生活秩序。

已办结 无

49
D3WF202
40729049

来电

    寿光市羊口镇羊田路东西向弥
河段，污水从西往东流淌，不定期排
放，一般是在夜间或下雨前排放，呈
现黑色并有白沫。

潍坊市
寿光市

水

    7月30日，寿光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羊口镇政府、寿光市水利局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该处弥河段实为弥河分流，流经羊口镇进入小清河，常年不断流，经调查组对羊口镇辖区弥河分流全面排查，弥河分流不流经
工业园区，无工业废水排放口。进入7月汛期以来，多雷暴天气和短时强降雨，加之近期弥河上游开闸泄洪，导致水流量增加，水质发
浑呈土黄色，无明显异味，未发现呈现黑色和白沫现象。
    2.7月30日，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弥河分流河流断面水质进行了采样检测，检测结果为化学需氧
量24mg/L，氨氮1.10mg/L，总磷0.234mg/L，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四类水质。

部分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
羊口镇政府、寿光市水利局将继续
加强对羊口镇辖区内弥河分流监管
力度，开展常态化巡查，发现异常及
时预警处置，保障水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关注羊口镇辖区弥
河分流水质情况，常态化开
展巡查 ，保障水生态环境
质量。

已办结 无

50
D3WF202
40729050

来电

    临朐县城关街道北五里庄村，张
某刚家北侧有翔宇机械厂，不定时生
产时产生噪音污染，并且在距离反映
人家半米处设置有粪便池，异味大，
影响居民生活。

潍坊市
临朐县

噪声
    7月30日，临朐县政府组织城关街办、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临朐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企业实为临朐县祥宇机械加工厂，位于临朐县城关街道北五里庄村，法定代表人张某军，从事机械设备加工，环
保手续齐全，目前处于停产状态。在被投诉人住宅东南角有一处化粪池，因化粪池密闭不严，有一定异味产生。

属实

    城关街办已督促企业加强生产
过程管理，采取隔音降噪措施，降低
噪声污染。对化粪池进行密闭，减少
异味污染。待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后，
组织开展厂界噪声监测。

    对化粪池进行密闭，减
少异味污染。

阶段性
办结

无

51
D3WF202
40729051

来电
    诸城市舜王街道潘庄社区张柳
庄村176号张某峰家养殖场环境脏
乱，粪便异味大。

潍坊市
诸城市

大气
    7月30日，诸城市政府组织舜王街办、诸城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张某峰养殖场位于舜王街道潘庄社区张柳庄村176号，占地面积0.8亩，于2000年建设并投入养殖使用。主要从事生猪养
殖，目前生猪存栏15头，属规模以下养殖，建有储粪场30平方米，沉淀池42立方米，配建雨污分流设施。现场检查时环境脏乱，有一定异味。

属实
    7月30日，舜王街办组织养殖户
对粪污进行了清理，对养殖区域进
行了消杀、除臭。

    舜王街办、诸城市畜牧
业发展中心向该养殖户宣传
普及养殖及粪污处置规范要
求，保持养殖环境整洁，防止
异味扰民。

已办结 无

52
D3WF202
40729052

来电
    诸城市人民东路新郎商贸城最
东边南头那一家屠宰店异味大。

潍坊市
诸城市

大气

    7月30日，诸城市政府组织密州街办、诸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屠宰店”实际为赵某清家禽、鱼类售卖店铺，位于密州街道人民东路88号新郎商贸城西区东侧南摊位，自2019年
开始经营，主要从事家禽、鱼类宰杀后售卖，宰杀污水经沉淀后排入城镇污水管网进入诸城市银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该店铺在活
禽存放、宰杀过程中产生的内脏等下脚料以及卫生清理不及时产生异味。

属实
    该店铺清理店铺门前地面卫生
以及禽笼、下脚料等污物。

   增加活禽笼、接粪板和地
面冲洗频次，做好日常店面宰
杀工作的卫生保洁，避免产生
异味影响周围居民生活。

已办结 无

53
D3WF202
40729053 

来电

    寿光市田柳镇胜源新型材料有
限公司露天晒料，有扬尘；另有一石
子厂目前已停产，设施未拆除，不定
时生产，要求拆除。

潍坊市
寿光市

大气

    7月30日，寿光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田柳镇政府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寿光胜源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寿光市田柳镇卧甲路以西，年产30万吨微米级重质碳酸钙粉体项目现建设一期工程生产线1
条，具备年产10万吨微米级重质碳酸钙粉体的生产能力，环保手续齐全。主要原材料为方解石、大理石、钙长石、钾长石、氧化钙，生
产工艺为投料-鄂破-锤破-筛分-球磨-分级-产品，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配套建设了集气罩+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查阅该企业
自行检测报告，达标排放。
    2.该企业因市场原因2024年4月底至今未生产，原料自2023年由石料改用半成品粗料（粗石粉），现场鄂破-锤破（磨石粉）工序已
长期停止使用；半成品粗料、成品以及氧化钙等原料产品存于仓库内，未发现露天晒料现象，但发现厂区西北角硬化地面存放粗选
后的渣料堆（使用遮阳网覆盖），现场存在一定扬尘。调查组排查该企业厂区及周边未发现石子加工生产线。

属实

    1.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联
合田柳镇政府要求该企业将存放在厂
区西北角硬化地面上的渣料堆清运入
库，现已清运完成。同时加大对该区域
巡查力度，要求该企业严格落实防尘、
降尘、除尘措施，实现生产全密闭
管理。
    2.待该企业开工生产时，将委托
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企业有组织废
气、无组织废气进行检测，根据检测
结果做好分析处理。

    加大监管力度，提升企
业自身环保意识，督促落实
主体责任。

阶段性
办结

无

54
D3WF202
40729054

来电

    寒亭区寒亭街道蝶园社区祥和
世家1号楼沿街商铺修车铺，早八点
到晚七点噪音大 ，影响周围居民
生活。

潍坊市
寒亭区

噪声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29059、D3WF20240729065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7月30日，寒亭区政府组织潍坊市公安局寒亭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寒亭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单位是寒亭区立新美车房，位于寒亭区寒亭街道益新街与永安巷路口东北角，经营者为周某智，经营范围：汽车
装饰用品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轮胎销售；洗车服务等。现场核查，噪声源于洗车电动压力泵，位于店铺洗车房后间内。洗车电动
压力泵工作时有明显噪声。

属实

    潍坊市公安局寒亭分局、区交通
运输局、寒亭街办全力督促经营者给
洗车电动压力泵加装隔音罩；持续落
实常态化监督巡查，确保该车房降低
洗车电动压力泵、空压机噪声。

    降低洗车电动压力泵噪
声，防止噪声扰民。

未办结 无

（上接5版）

（下转7版）

潍坊市关于山东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办理情况（第八批）


